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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

第 121 号提案有关情况的函

自治区财政厅：

杨淑丽委员提出的《关于建立排水沟县域交界水质生态补偿

机制的提案》收悉。现将我厅提案办理情况函告如下：

2017 年 6 月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建立生态保护补偿

机制推进自治区空间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各地全面贯彻中

央和自治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安排部署，建立生态

保护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激励约束机制，逐步建立多元化生态保

护补偿机制，基本建成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态保

护补偿制度体系，实现发展与保护内在统一、相互促进，为推进

空间规划落地实施提供政策保障。2017 年 11 月，自治区党委、

政府下发《关于推进生态立区战略的实施意见》，全面系统对全区

当前及长远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作出部署要求，再次明确要加快构

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建立生态立区资金投入

持续增长机制，发挥环境保护产业基金和国土绿化基金带动示范

作用，强化财政资金统筹整合，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投入力度，

建立市场化、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，健全全区流域上下游横向生

态保护补偿体系，引导流域上下游市级政府间实施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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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厅积极研究，一是配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探索制定生态保

护补偿条例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，加

大对重点功能区、生态脆弱区，贫困地区生态修复投入支持力度。

二是吸引多元化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保护修复领域，印发《探索利

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宁自然资办发

〔2020〕8 号），加快构建“政府为主导、企业为主体、社会组织

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”。制定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矿山地

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》，规范全区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管

理，落实企业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责任，保障矿山生态修复经费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1 年 6 月 3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 尤洋 0951-50596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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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


